附件：
长春市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申请表

基 地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报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 荐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填 报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长春市科学技术局

二〇二五年制

	一、基本情况

	中试基地名称
	（格式要求：长春市+技术方向+中试基地）

	运营或依托单位名称
	

	所属产业领域
	□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

(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

(航空航天及应用

□光电信息       □数字经济

□高端装备制造   (新材料
□绿色能源       (其他
(半导体      
(绿色农产品加工转型升级
	始建时间
	年   月

	独立法人运营单位情况（运营单位或依托单位，两者选一填报）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法人姓名
	
	成立时间
	

	
	注册地
	

	非独立法人运营依托单位情况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依托单位类型
	□高校    □科研院所   □企业
□新型研发机构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	
	法人姓名
	
	成立时间
	

	
	注册地
	

	
	中试基地财务收支是否独立核算
	□是  □否

	中试基地
运营负责人
	姓 名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
	
	职务/职称
	

	
	学历/学位
	
	电子邮箱
	

	
	所学专业
	
	现从事专业
	

	
	与依托单位
关系
	□全职人员 □签订工作协议的相关人员

	近一年是否有环保处罚记录
	□无
□有（何时由何机关作出何种处罚决定）

	近一年是否有生产安全责任事故
	□无
□有（何时发生何事故，损失情况如何）

	行业资质
（与中试服务相关工程设计、试验检测等）
	1
	（资质名称）

	
	2
	……

	
	3
	……

	
	
	

	中试基地

场地性质
	□租用    □自有
	中试基地
场地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二、现有中试专用设备情况

	序号
	设备名称
	设备型号
	生产厂家
	采购时间
	单价/原值
	数量
	金额
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···
	
	
	
	
	
	
	
	

	小计
	

	三、人才队伍情况

	固定研发团队成员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学位学历
	职称/职务
	从事专业
	备注

	
	1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	
	

	
	···
	
	
	
	
	
	
	

	中试基地技术团队人员数（人）
	
	其中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占比（%）
	

	中试基地管理人员数（人）
	
	本科以上管理人员比例（%）
	

	四、中试服务开展情况（统计范围为截止申报日经费到账的项目）

	序号
	中试服务项目名称
	委托单位
	项目合同金额/万元
	项目实际到账金额/万元
	到账时间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
	五、符合安全、环保等要求情况说明。（重点阐述基地是否具备必需的安全、环保设施设备及制度条件，是否符合国家和我省安全环保等相关要求，近一年内是否有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，生产环境和工艺流程软硬件是否符合国家和省相关标准要求，300字以内。）


	六、内部管理、运营机制情况说明。（重点阐述基地是否有明晰的对外服务承接程序及收费标准，是否能够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，严格规范服务行为，是否能够保护入驻中试基地小试产品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，300字以内。）



	七、下步建设发展规划。（重点阐述“十四五”期间中试基地建设规划、目标任务、实施计划及保障措施等，500字以内。）


	本申报表中所填写的内容和资料真实、有效，如存在弄虚作假或与事实相违背的内容，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基地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


佐证材料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营业执照（组织机构代码证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复印件并在首页加盖公章；

2.中试基地负责人学历、职称证明、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在职证明；

3.中试基地团队人员社保证明、身份证、毕业证复印件；

4.中试基地始建初所在地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等部门认可的安评、环评报告，或符合国家和我省安全、环保要求的有效证明材料；

5.内部管理规章制度（含保护产品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相关措施及制度）；

6.以依托单位申报备案的中试示范基地财务收支独立核算证明；

7.对外中试服务项目收入到账证明材料,包括每项对外中试的技术合同及对应的发票、记账凭证、银行回单等；

8.中试基地专用设备及配套设施采购发票、记账凭证、银行回单等。

